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聲 明
何少章於2016年8月2日在廣州番禺家中死亡。其

生前未結婚，未生育子女，無兄弟姐妹，其父母均

先於其死亡。何少章死亡後遺有坐落在廣州市番禺

區大石鎮新城東路北區5號樓301房（現址為：番

禺區大石街新聯路88號5棟301房）房屋的全部產

權。現何少章的養女姚靜霖向公證處申請辦理唯一

繼承人公證。若有其他繼承人有異議在本聲明見報

紙十五日內聯繫廣州市公證處張小姐（地址：廣州

市惠福西路212、214號德福大廈3樓（越秀辦證處，

電話：18011873315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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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酒牌續期公告
HE HA CLUB

現特通告：丘燕萍其地址為香港筲
箕灣海晏街7號9樓D座，現向酒牌
局 申 請 位 於 香 港 灣 仔 灣 仔 道
197-199號17樓He Ha Club的酒牌
續期，*其附加批註為（酒吧）。
凡反對是項申請者，請於此公告刊
登之日起十四天內，將已簽署及申
明理由之反對書，寄交香港灣仔軒
尼詩道225號駱克道市政大廈8字樓
酒牌局秘書收。

日期：2019年6月7日

NOTICE ON APPLICATION FOR
RENEWAL OF LIQUOR LICENCE

HE HA CLUB
Notice is hereby given that Yau Yin Ping of
Flat D, 8/FL., No.7 Hoi An St., ShauKiWan,
H.K. is applying to the Liquor Licensing
Board for renewal of the Liquor Licence in
respect of He Ha Club at 17/F., 197-199
Wan Chai Road, Wan Chai, Hong Kong.
*with endorsement of (Bar). Any person
having any objection to this application should
send a signed written objection, stating the
grounds therefor, to the Secretary, Liquor
Licensing Board, 8/F, Lockhart Road
Municipal Services Building, 225 Hennessy
Road, Wanchai, Hong Kong within 14 days
from the date of this notice.

Date: 7 June, 201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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廣東省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
公 告

（2019）粵0104民初6503號
林琦：

本院受理（2019）粵0104民初6503號原告中國郵政儲蓄銀行
股份有限公司廣州市荔灣支行與被告林琦、林桓、林國、肖琼
珊、廣州兆威電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糾紛一案，
因你目前無法送達，本院依照相關法律規定向你公告送達本案
起訴狀副本及開庭傳票。原告請求法院判令：1.被告林琦立即向
原告返還已發放借款額度下的借款。貸款本金640000元及截至
付清日的利息（含複利）、罰息（截至2018年12月28日止利息為
3306.72元、罰息為6817.10元，本息合計：650123.82元；從2018
年12月29日至清償之日的利息按約定利率6.2031%計算，罰息按
約定利率上浮50%，即年利率為9.3047%計算）；2、被告林桓、
林國、肖琼珊、廣州兆威電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對林琦所負債
務承擔共同清償責任；3、拍賣抵押房產，優先向原告清償欠
款；4、本案案件受理費、保全費等訴訟費用由五被告承擔。自
本公告發出之日起經過三個月即視為送達。你的答辯期為送達
後的三十日內，舉證期限為答辯期屆滿後的十五日內。本案定
於2019年10月29日8時45分在本院（廣東省廣州市越秀區寺右北
一街三巷一號）302法庭公開開庭審理，逾期將依法缺席判決。

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
二○一九年六月七日

廣東省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
公 告

（2018）粵0104民初14635號
羅文忠、梁敏妮：

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廣州分行與被告羅文忠、梁
敏妮金融借款合同糾紛一案，現已審理終結。因羅文忠、梁敏妮（為
港澳居民）目前均無法送達（下落不明），依照《中華人民共和國民
事訴訟法》第二百六十七條與第九十二條的規定，現向你方公告送達
（2018）粵0104民初14635號民事判決書：一、被告羅文忠、梁敏妮應
於本判決發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內，向原告平安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廣州分行歸還貸款本金393541.72元、利息39464.15元，並支付複利、
罰息（截至2018年2月1日複利及罰息合共158679.49元，其後按照《個
人擔保貸款合同》約定的罰息計算標準計算罰息至款項還清之日止）；

二、被告羅文忠、梁敏妮應於本判決發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
內，向原告平安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廣州分行支付律師費2600元；

三、原告平安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廣州分行就依法處分抵押物粵
AW6C26凱宴牌小型越野客車所得的價款享有優先受償權。

本公告自發出之日起，經過3個月，即視為送達羅文忠、梁敏妮
。如不服本判決，羅文忠、梁敏妮可在判決書送達之日起30日內，向
本院遞交上訴狀，並按對方當事人的人數提出副本，上訴於廣東省廣
州市中級人民法院。

特此公告。
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
二○一九年六月四日

中華人民共和國
廣東省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

公 告
盧偉文（Lo Wai Man，又名Lu Weiwen或Lu Wei Wen）：

本院受理（2019）粵0104民初19728號原告區淑華
訴被告盧偉文（Lo Wai Man，又名Lu Weiwen或Lu
Wei Wen）離婚後財產糾 紛一案，因你（證件號碼：
P849783（8））目前無法送達（下落不明），依照《
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》第二百六十七條第一款
第（八）項、第二百六十八條的規定，向你公告送達
起訴狀副本等應訴材料及開庭傳票。自本公告發出之
日起經過三個月即視為送達。你的答辯期為公告期滿
後的三十日內，舉證期限為送達後的十五日內。本案
定於2019年10月15日在本院206法庭公開開庭審理，逾
期將依法缺席判決。

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
二○一九年六月四日

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
公 告

（2019）粵0104民初6469號
林慧菁、吳富榮：

本院受理原告劉炳培與被告林慧菁、吳富榮房屋買賣合
同糾紛一案〔案號：（2019）粵0104民初6469號〕，因你方
目前下落不明（無法送達），依照《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
訟法》有關規定，向你方公告送達起訴狀副本等應訴材料以
及開庭傳票。原告起訴請求判令：1、解除雙方於2011年12
月18日簽訂的穗房合字4029號《商舖買賣合同》；2、解除
雙方於2012年3月9日簽訂的合同編號為12030019530的《存
量房買賣合同（自行交易）》；3、兩被告配合原告辦理涉
案商舖的撤銷網簽手續；4、兩被告承擔本案訴訟費。自發
出本公告之日起，經過三個月，即視為送達。你方的答辨期
與舉證期為公告期滿後的30日內。本案定於2019年10月28日
8時45分在本院233法庭進行公開開庭審理，逾期將依法缺席
審理。

特此公告。
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

二○一九年六月三日

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
公 告

（2019）粵0104民初6470號
林慧菁、吳富榮：

本院受理原告劉炳培與林慧菁、吳富榮房屋買賣合同
糾紛一案〔案號：（2019）粵0104民初6470號〕，因你方
目前下落不明（無法送達），依照《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
訴訟法》有關規定，向你方公告送達起訴狀副本等應訴材
料以及開庭傳票。原告起訴請求判令：1、解除雙方於2011
年12月18日簽訂的穗房合字4078號《商舖買賣合同》；2、
解除雙方於2012年3月9日簽訂的合同編號為12030019579的
《存量房買賣合同（自行交易）》；3、兩被告配合原告辦
理涉案商舖的撤銷網簽手續；4、兩被告承擔本案訴訟費。
自發出本公告之日起，經過三個月，即視為送達。你方的
答辯期與舉證期為公告期滿後的30日內。本案定於2019年
10月28日8時45分在本院233法庭進行公開開庭審理，逾期
將依法缺席審理。

特此公告。
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
二○一九年六月三日

廣東省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
公 告

（2018）粵0104民初38555號
梁彩娥：

本院受理原告梁鳳群與被告梁彩娥民間借貸糾紛一案，現已審
理終結。因梁彩娥（為港澳居民）目前均無法送達（下落不明），
依照《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》第二百六十七條與第九十二條
的規定，現向你方公告送達（2018）粵0104民初38555號民事判決
書：一、被告梁彩娥應於本判決發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內，償還
欠款本金90000元及逾期利息（逾期利息以年利率6%為標準，自
2017年8月11日至2018年3月13日以50000元為基數，自2018年3月14
日至2018年11月1日以70000元為基數，自2018年11月2日起以90000
元為基數，計至實際清償之日止）給原告梁鳳群；二、駁回原告梁
鳳群的其他訴訟請求。如果未按本判決指定的期間履行給付金錢義
務，應當依照《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》第二百五十三條之規
定，加倍支付遲延履行期間的債務利息。本案訴訟受理費2050元，
由被告梁彩娥負擔。

本公告自發出之日起，經過3個月，即視為送達梁彩娥。如不
服本判決，梁彩娥可在判決書送達之日起30日內，向本院遞交上訴
狀，並按對方當事人的人數提出副本，上訴於廣東省廣州市中級人
民法院。

特此公告。
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
二○一九年五月二十七日

廣東省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
送達判決書公告

（2017）粵0104民初12402號
黃旭、黃躍、黃焰：

本院受理原告黃輝訴被告黃旭、黃躍、黃焰返還原物糾
紛一案，現已審理終結。因你下落不明（無法送達），向你
送達本院（2017）粵0104民初12402號民事判決書，根據
《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》第九十二條的規定，本院
判決：一、被告黃旭、黃躍、黃焰應在本判決發生法律效力
之日起五日內，分別向原告黃輝支付96042.02元；二、駁回
原告黃輝的其他訴訟請求。本案受理費9047元，由原告
黃輝、被告黃旭、黃躍、黃焰各負擔2261.75元。

自本公告發出之日起，經過三個月即視為向被告黃旭送
達，經過六十日即視為向被告黃躍、黃焰送達。如不服本判
決，被告黃旭可在本判決書送達之日起三十日內，被告
黃躍、黃焰可在本判決書送達之日起十五日內，向本院遞
交上訴狀並按對方當事人人數提交副本，上訴於廣東省廣州
市中級人民法院。逾期不上訴，本判決即發生法律效力。

特此公告。
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
二○一九年六月七日

中華人民共和國
廣東省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

公 告
潘國全：

本院受理（2019）粵0104民初15606號原告潘
國華、潘國強、潘國貴、潘偉光訴被告潘國富、
潘國全繼承糾紛一案，因你目前無法送達（下落
不明），依照《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》第
二百六十七條第一款第（八）項、第二百六十八
條的規定，向你公告送達起訴狀副本等應訴材料
及開庭傳票。自本公告發出之日起經過三個月即
視為送達。你的答辯期為公告期滿後的三十日內，
舉證期限為送達後的十五日內。本案定於2019年
10月10日在本院公開開庭審理，逾期將依法缺席
判決。

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
二○一九年六月五日

廣東省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法院
公 告

（2019）粵0103民初2883號
謝汝榮：

本院受理原告楊瑞冰訴被告謝汝榮離婚糾紛一
案，因以其他方式無法送達起訴狀副本和開庭傳票等
法律文書給你們。依照《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
法》第二百六十七條第（八）項、第二百六十八條的
規定，現依法向你們公告送達起訴狀副本和證據副
本、應訴通知書、舉證通知書及開庭傳票。原告的訴
訟請求為：1、判決准予原告與被告離婚；2、訴訟費
由被告負擔。自公告之日起滿三個月，即視為送達。
提出答辯狀和舉證的期限為公告期滿後的30日內。本
案適用普通程序組成合議庭於2019年10月15日9時00
分在第十四法庭開庭審理，逾期將依法缺席判決。

特此公告
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法院
二○一九年六月五日


